
 

環境保護署就 SKDC(HEHC)文件第 39/18 的回應  

 

西貢區議會議員動議  

「建議優化活化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為環保村的規劃措施，  

打造成區內標誌性景點」  

 

就議員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的房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提出「建議優化

活化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為環保村的規劃措施，打造成區內標誌性景點」

的動議，本署的回應如下。  

 

本署感謝議員支持把將軍澳第一期堆填區 (地段 B)活化為營地及環保

教育中心 (即「環保村」)的計劃。東華三院 (即「環保村」的倡議機構 )正按

政府的既定程序制訂技術可行性說明書。本署已向東華三院反映委員提出

的各項優化建議，相信東華三院在「環保村」的設計及規劃時會積極考慮

有關建議。  

 

本署會繼續與東華三院緊密聯繫並提供支援，以期早日為社區提供多

一個合適的康樂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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